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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会议发出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0 年 4 月 12 日以电话、专人递送、传真或电子邮件等方

式发出。
二、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2 日在上海·北外滩·杨树浦路 1058 号阳光控股大厦

19 层董事局会议室和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局主席林腾蛟主持。 公司监
事、高管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董事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董事 10 名，亲自出席会议董事 10 人，代为出席董事 0 人。
四、审议事项的具体内容及表决情况
（一）以 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度总裁工作报

告》。
（二）以 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度董事局工作

报告》，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以 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

摘要》，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号：2020-082 号） 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以 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局换届选举的
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详情参见 2020-083 号公告。

（五）以 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议案详情参见 2020-084 号公告。

（六）以 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七） 以 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审议通过《公司 2020 年财务预算报

告》，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八）以 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审计委员会关于立信中联会

计师事务所从事公司 2019 年度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
（九）以 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立信中联会计师事

务所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

鉴于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 2001 年至 2019 年一直为公司审计单位，且该事务
所在公司 2019 年度审计工作中，勤勉、尽责、独立、公正，经董事局审计委员会提
议，同意继续聘请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和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与其协商确定其 2020 年度审
计工作的报酬。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十）以 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自
我评价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
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十一）以 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19 年度社会责任
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
司 2019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十二）以 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2019 年度薪酬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1、除独立董事外，未在公司担任职务的董事、监事均不领取薪酬。 兼任管理职
务的董事、监事按管理职务领取报酬。

2、独立董事津贴为每人每年人民币 20 万元。
3、公司根据统一的薪酬管理制度及年初核定的经营目标，通过公司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对在公司担任具体职务的董事、 监事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年度绩效
的考核，并参照所处行业、地区的薪酬水平而确定。

4、 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019 年度薪酬按照其报酬标准逐月支付，2019
年度共支付 2,765.50 万元（税前）。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十三）以 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发表了独立意见， 立信中

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鉴证报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十四）以 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金融机构
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日常经营管理需要，拟在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无需提
供对外担保的情况下， 在总额度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权益金额 100%的范围内，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 在上述权限范围内，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管管理层根据公司实际情况选择金融机构并决定各金融机
构的融资金额及期限等事项，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授权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一年内有效。

（十五）以 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
营管理层竞买土地事宜的议案》。

根据公司房地产业务经营和发展需要，拟增加土地及项目储备，并计划通过参
加公开招、拍、挂等合法合规定方式获取。 为便于计划管理和实际运作，提高公司的
决策效率，充分发挥经营管理层的作用，董事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授权公司
经营管理层根据房地产业务经营和政府土地及项目的公开招、拍、挂公告或公示的
实际情况， 在单次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金额的额度内决定并全权参与和处理土地或项目竞买的有关事宜。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授权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

起 1 年。
（十六）以 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担保计划

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议案详情参见 2020-085 号公
告。

（十七）以 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的议案》，议案详情参见 2020-086 号公告。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十八）以 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对部分房地产项目公

司提供股东投入以及与股东根据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事项并授权管
理的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议案详情参
见 2020-087 号公告。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十九）以 10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19 年度股

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局拟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星期五） 下午 14:30 在上海市杨浦区杨树

浦路 1058 号阳光控股大厦 18 层公司会议室和和网络投票方式召开公司 2019 年度
股东大会， 大会具体事项详见《关于召开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2020-
088 号公告）。

（二十）会议听取了公司审计委员会 2019 年履职情况及 2020 年工作计划；
（二十一）会议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 2019 年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向董事局提交了《独立董事 2019 年度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 2019 年

度股东大会上述职，《独立董事 2019 年度述职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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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局任期已届满。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进行董事局换届选举工作。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2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董事局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届董事局同意提名林腾蛟先生、朱荣斌先生、何媚
女士、林贻辉先生、廖剑锋先生、仲长昊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局董事候选人；同意
提名陆肖马先生、刘敬东先生、吴向东先生、郭永清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独立
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公司第十届董事局任期三年，自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

郭永清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陆肖马先生、刘敬东先生、郭永清先生已取得独
立董事资格证书， 吴向东先生已承诺将参加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
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详见公告 2019-310）。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19 年年度
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其中，独立董事尚需提请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方
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其中独立董事的人数不
少于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 拟任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
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行，在新一届董事就任
前，原董事仍将依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公
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附件：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个人履历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6 名）
林腾蛟先生，汉族，1968 年 4 月出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硕士，全国人大代

表，中国侨商联合会副会长，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福建省工商联副主席。 曾任
本公司第五届、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第七届、第八届董事局主席。 现任本公司第九
届董事局主席，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阳光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星网
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林腾蛟先生与持有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间未有关联关系，未持有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
戒对象。

朱荣斌先生，汉族，1972 年 12 月出生，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硕士学位，国
家注册监理工程师，国家注册造价工程师及高级工程师。 1995 年-2008 年任职于中
海地产集团， 曾任中海地产集团董事、 助理总经理兼华东区总经理；2008 年-2013
年任职于富力地产，曾任决策委员会委员、集团副总裁兼华南地区总经理；2013 年-
2017 年任职于碧桂园，任联席总裁、执行董事。 担任多届广东省房地产协会常务副
会长，现任清华校友总会城乡建设专委会副会长，拥有 20 余年房地产开发及相关
业务经验，在业内享有较高声誉。 现任本公司第九届董事局执行董事长、总裁，阳光
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阳光学院副董事长。

朱荣斌先生与持有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间未有关联关系，持有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14,434,600 股，不存在《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
失信惩戒对象。

何媚女士，汉族，1972 年 9 月出生，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福建省第十三
届人大代表。 曾任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常务副总经理，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兼
总裁，第七届董事局执行董事长，第八届董事局董事。 现任本公司第九届董事局董
事，阳光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何媚女士与持有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未有关联关系，持有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29,507,883 股，不存在《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
信惩戒对象。

林贻辉先生，汉族，1965 年 12 月出生，集美财经学校对外财会专业毕业。 曾任
本公司第五届、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第七届董事局董事，第八届董事局董事。 现任本
公司第九届董事局董事，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投资审计委员会主任，福建
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林贻辉先生与持有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间未有关联关系，持有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16,625,000 股，不存在《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
失信惩戒对象。

廖剑锋先生，汉族，1972 年 4 月出生，律师，厦门大学财政金融系金融专业毕
业。 曾任本公司第五届、第六届董事会秘书，第七届、第八届董事局董事、董事会秘
书。历任阳光控股高级副总裁，执行总裁。现任本公司第九届董事局董事，龙净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福建三木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廖剑锋先生与持有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间未有关联关系，持有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20,320,000 股，不存在《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
失信惩戒对象。

仲长昊先生，汉族，1981 年 9 月出生，本科学历，西北政法大学法学学士，2005
年 7 月参加工作。 曾任北京全景视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法务部法务总监，新时代信
托股份有限公司合规法律部/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第九届董事局董
事，2015 年 5 月起任华夏久盈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合规负责人兼首席风险管理
执行官，2018 年 1 月起任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仲长昊先生与持有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间未有关联关系，未持有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
戒对象。

独立董事候选人（4 名）
陆肖马先生，1966 年 6 月出生，1988 年清华大学热能工程专业大学本科毕业，

1993 年清华大学热能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1999 年取得波士顿学院工商管理
硕士（MBA）学位。 曾任清华大学热能系讲师，美国道富银行中国首席代表，中国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深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大连万达集团金融集
团副总裁兼投资公司首席执行官，康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 现任本公司
第九届董事局独立董事，深圳前海东方弘远资产管理公司管理合伙人。

陆肖马先生与持有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间未有关联关系，未持有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

戒对象。
刘敬东先生，汉族，1968 年 10 月出生，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国际法学博士，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访问学者。 1990 年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法学专业
毕业，1993 年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国际法专业学习， 获法学硕士学位，2001 年在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毕业，获得国际法学博士学位。 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
博士后流动站学习、工作。 现任本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独立董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国
际法研究所国际经济法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 WTO 法研究会副
会长，中国仲裁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最高人民法院首批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专家，
最高人民法院特约咨询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国际仲裁院、上海
国际仲裁中心、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等国内外仲裁机构仲裁员。

刘敬东先生与持有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间未有关联关系，未持有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
戒对象。

吴向东先生，汉族，1967 年出生，清华大学建筑管理学和工程力学双学士学位、
清华大学交通工程硕士学位及美国旧金山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历任华润置地
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事总经理、董事局主席、提名委员会主席、执行委员会及
企业管治委员会成员、执行董事。 现任华夏幸福联席董事长、首席执行官（CEO）暨
总裁，新鸿基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吴向东先生与持有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间未有关联关系，未持有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
戒对象。

郭永清先生，汉族，1974 年 10 月出生，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获管理学（会计
学）博士。 现任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教授，兼任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第一
届委员、第二届委员。 出版有专著《财务报表分析与股票估值》、《管理会计实践》等。

郭永清先生与持有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间未有关联关系，未持有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独立董事的情形，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
信惩戒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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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局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相关规定，本着谨慎性原
则，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对可能减
值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2019 年末公司提取的资产减值准备余额为人民币 108,890.34 万元，其中坏账准
备余额为人民币 34,690.90 万元，存货跌价准备余额为 74,193.48 万元，商誉减值准
备余额为 5.96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年初余额 会计政策变
更 其他转入 本期增加额 本期减少额 期末余额

转回或转销 其他转出
一、坏帐
准备

200,234,460.
32 56,472,417.29 13,676,304.13 80,727,562.58 2,156,029.46 2,045,756.85 346,908,958.01

应 收 账
款 20,424,964.37 7,286,248.89 4,374,743.92 2,105.00 30,826,691.13

其 他 应
收款

179,809,495.
95 56,472,417.29 6,390,055.24 76,352,818.66 2,153,924.46 788,595.80 316,082,266.88

二、存货
跌 价 准
备

383,275,663.
47

588,231,203.
86

160,866,335.
77

68,705,689.5
3 741,934,842.03

三、商誉
减 值 准
备

59,621.50 59,621.50

合 计 583,569,745.
29 56,472,417.29 13,676,304.13 668,958,766.

44
163,022,365.

23
70,751,446.3

8
1,088,903,421.

54
1、存货跌价准备：
2019 年末公司根据存货成本账面价值与可变现净值测算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的

存货在资产负债表日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对可变现净值低于存货成本的
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并计入当期损益。 直接用于出售的存货，以该存货的估计售
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正在开发中的存

货，以所开发的开发产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
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存货种类 期初余额 本期计提额
本期减少额 期末余额

转回或转销 其他转出
开发成本
宁波余姚项目 142,755,396.29 142,755,396.29
莆田溪白地块项目 30,687,917.68 -30,687,917.68 -
厦门文澜府项目 157,396,764.54 -157,396,764.54 -
苏州阳光天地 7,325,510.61 -7,325,510.61 -
清远富强路项目 56,640,011.12 56,640,011.12
成都艾玛仕项目
（2.1期） 72,812,505.18 72,812,505.18

天津蓟县御园项目 68,705,689.53 68,705,689.53 -
天津 C2项目 13,879,581.59 - 13,879,581.59
小计 277,995,463.95 76,797,719.76 - 68,705,689.53 286,087,494.18
开发产品
上海丽景湾 PLUS
（原：上海周浦西地
块）

1,944,342.86 -38,818.27 242,439.07 1,663,085.52

上海启东项目 59,908,815.05 59,908,815.05
福州阳光城领海 80,324.24 - 80,324.24
福州阳光城翡丽湾 4,114,217.30 - 79,524.85 4,034,692.45
莆田溪白地块项目 47,012,648.42 24,565,026.01 22,447,622.41
宁德丽兹公馆 2,516,398.50 -366,954.32 749,424.31 1,400,019.87
福州阳光城丽景湾 22,160,074.98 22,160,074.98
厦门阳光城翡丽湾 236,712.64 - 236,712.64
晋江阳光城翡丽湾 1,947,556.30 - 1,060,953.39 886,602.91

龙岩林隐天下一期 2,544,821.20 -1,800,000.00 744,821.20
厦门文澜府项目 197,006,690.37 47,617,829.19 149,388,861.18
苏州阳光天地 1,992,911.64 7,325,510.61 7,121,187.87 2,197,234.38
宁波君望府 823,310.75 823,310.75
西安林隐天下 8,365,325.99 -30,121.21 8,335,204.78
蔷薇溪谷 C2 13,847,009.32 4,322,659.40 18,169,668.72
西西安巴塞阳光 1,029,295.78 11,571.42 25,700.42 1,015,166.78
西安阳光城丽兹公
馆 4,883,018.02 6,475,500.73 379,679.90 10,978,838.85

西安蔷薇溪谷 C4 2,872,705.95 - 1,613,438.69 1,259,267.26
西安丽兹 plus一期 62,886,905.53 22,193,472.59 40,693,432.94
广西阳光城南宁丽
景湾 10,430,726.89 10,430,726.89

长沙阳光城尚东湾-
2#地块一期 2,771,226.13 2,771,226.13

长沙阳光城尚东湾-
13#地块 1,672,854.04 1,672,854.04

成都君悦金沙 1,281,233.57 2,403,991.21 1,305,896.60 2,379,328.18
成都艾玛仕项目
（1.2期） 39,089,268.91 39,089,268.91 -

阳光城青山湖大境
一、二期 19,534,699.85 47,314,253.46 66,848,953.31

兰州林隐天下
A1A2B1B2酒店 38,089,626.36 - 14,822,493.97 23,267,132.39

小计 105,280,199.52 509,380,114.10 160,866,335.77 - 453,793,977.85
消耗性生物资产 2,053,370.00 2,053,370.00
合 计 383,275,663.47 588,231,203.86 160,866,335.77 68,705,689.53 741,934,842.03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按照目前市场状况，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对项目
可变现净值进行减值测试后，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58,823.12 万元。受此影响，当
期存货跌价损失 58,823.12 万元。

2、坏账准备：
公司根据以往坏账损失发生额及其比例、 债务单位的实际财务状况和现金流

量情况等相关信息，将应收款项按信用风险特征划分为若干资产组合，再按这些资
产组合在资产负债表日余额的一定比例计算确定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其中对
单项金额重大（1,000 万元及 1,000 万元以上）的应收款项，公司单独进行减值测
试，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已发生减值，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
差额，确认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对于合营、联营、合作方企业之间的应收款项
按照个别认定法确认，不计提坏账准备；其他应收款项以资产负债日的账龄作为判
断信用风险特征的主要依据，按照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并计入当期损益。

受新金融工具准则影响， 公司追溯调整期初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5,647.24 万
元，该事项调整期初留存收益，不影响当期利润。

受本期结利项目增加，应收账款余额增大的影响，公司应收账款按照上述方法
减值测试后计提坏账准备 437.47 万元；公司其他应收账款按照上述方法减值测试
后计提坏账准备 7,635.28 万元，综合影响当期应收款坏账损失 8,072.75 万元。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期存货、 应收款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使公司资产负债表中各项资产的余额

更能反映其公允的状况。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增加当期资产减
值损失 66,895.88 万元，减少公司当期利润 50,171.90 万元。

未来公司将根据项目结转和未来市场情况进行转销或其他调整方式。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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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度股东

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局；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 年 5 月 15 日（星期五）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5 月 15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5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5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
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
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
结果为准。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0 年 5 月 11 日；
（七）出席对象：
1、 截止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或在
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八）现场会议地点：上海市杨浦区杨树浦路 1058 号阳光控股大厦 18 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
1、审议《公司 2019 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2、审议《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4、审议《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审议《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审议《公司 2020 年财务预算报告》；
7、 审议《关于续聘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的议案》；
8、审议《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19 年度薪酬的议案》；
9、审议《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10、审议《关于公司向银行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11、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管理层竞买土地事宜的议案》；
12、审议《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13、审议《关于对部分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投入以及与股东按股权比例调

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的议案》。
14、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 选举林腾蛟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
1.2 选举朱荣斌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
1.3 选举何媚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
1.4 选举林贻辉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
1.5 选举廖剑锋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
1.6 选举仲长昊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

15、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独立董事的议案》；
1.7 选举陆肖马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独立董事；
1.8 选举刘敬东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独立董事；
1.9 选举吴向东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独立董事；
1.10 选举郭永清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独立董事。
16、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2.1 选举吴洁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2.2 选举于蒙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议案 14、15 将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

事或者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可以将
所持全部表决票集中投给一名候选人，也可以分散投给多名候选人，但不得超过其
拥有全部表决权数的最高限额（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乘以候选董事或监事人数
之积）。

上述提案 1-11、13-16 项均为普通议案，须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上述提案 12 项为特别议案，须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二）审议披露情况：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详见 2020 年 4 月 24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公司 2019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
2.00 《公司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4.00 《公司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00 《公司 2020年财务预算报告》 √

7.00 《关于续聘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0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的议案》 √

8.00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19年度薪酬的议案》 √
9.00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10.00 《关于公司向银行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
11.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管理层竞买土地事宜的议案》 √
12.00 《关于公司 2020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

13.00 《关于对部分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以及与合作方按股权比
例调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的议案》 √

累积投票提案
14.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 6人
14.01 选举林腾蛟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 √
14.02 选举朱荣斌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 √
14.03 选举何媚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 √
14.04 选举林贻辉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 √
14.05 选举廖剑锋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 √
14.06 选举仲长昊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 √
15.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 4人
15.01 选举陆肖马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独立董事 √
15.02 选举刘敬东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独立董事 √
15.03 选举吴向东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独立董事 √
15.04 选举郭永清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独立董事 √
16.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 2人
16.01 选举吴洁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
16.02 选举于蒙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

四、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持加盖公章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及

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2、社会公众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3、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及委托人账户有效

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4、外地股东可在登记日截止前用通讯方式进行登记。
（二）登记时间：2020 年 5 月 15 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00—14︰20。
（三）登记地点：上海市杨浦区杨树浦路 1058 号阳光控股大厦 18 层会议室。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徐皎、国晓彤
联系电话：021-80328043，021-80328765
传真： 021-80328600
（五）会议费用：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671，投票简称：阳光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

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
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
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 0 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 A投 X1票 X1票
对候选人 B投 X2票 X2票

… …
合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选举非独立董事（如表一提案 3，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 6 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6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 6 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但投票总

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提案出现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

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
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
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4、对同一提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 年 5 月 15 日的交易时间，即 9:30—11:30 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5 日上午 9:15，结束时间

为 2020 年 5 月 15 日下午 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

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 年 4 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
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
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
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八十四次会议决议；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授权委托书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四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如下表决权：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授权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公司 2019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
2.00 《公司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4.00 《公司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00 《公司 2020年财务预算报告》 √

7.00 《关于续聘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0年度财
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8.00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19年度薪酬的
议案》 √

9.00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10.00 《关于公司向银行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

11.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管理层竞买土地事宜的议
案》 √

12.00 《关于公司 2020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

13.00 《关于对部分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以及与合作
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的议案》 √

累积投票提案
14.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 6人
14.01 选举林腾蛟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 √
14.02 选举朱荣斌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 √
14.03 选举何媚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 √
14.04 选举林贻辉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 √
14.05 选举廖剑锋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 √
14.06 选举仲长昊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局非独立董事 √
15.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 4人
15.01 选举陆肖马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独立董事 √
15.02 选举刘敬东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独立董事 √
15.03 选举吴向东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独立董事 √
15.04 选举郭永清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独立董事 √
16.00 《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 2人
16.01 选举吴洁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
16.02 选举于蒙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

如果股东不作具体指示，股东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是 □ 否 □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书有效限期：
委托书签发日期：
受托人签名：
受托身份证号码：
备注：1、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相应的选择栏目上划勾，单项选择，多选无效；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2020-088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